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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民小學

111年度值勤人員僱用《警衛》

合約書
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民小學111年度值勤人員僱用
契約書
立約定書人：新北市永定國民小學 校長 林雅芳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君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1、 茲因甲方公務需要，指派乙方擔任甲方事業體之警衛工作經雙方同意就勞動基準法第30條之2規定事項；並且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非編制人員管理要點第8點訂定本契約，約定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循。
2、 工作職稱：警衛。(依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核定之工作者)
3、 服務地點：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民小學。
4、 聘僱期間：自111年O月O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。

5、 乙方工作時間、例假、休假及薪資：
依據勞基法第30條之2及新北市政府對「事業單位自行僱用之警衛人員」相關規定訂定如下：
（1） 乙方為學校擔任值勤工作，值勤工作時間採勞基法第30條第項變形工時規定，如附件一；值勤人員責任交接時間係以值勤當日上午07時為準。
1、 平日上班時間：07:00-12:00、13:00-18:30 (休息時間12:00-13:00、16:00-16:30)休息時間由總務及工友代理。
2、 假日上班時間：09:00-12:00、13:00-18:00 (休息時間12:00-13:00) 午間時間校園不開放。
（2） 各輪班警衛人員當日執勤時間(如附件一)，至多為10小時（含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及變形工時2小時）。如遇有緊急情況者，每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執勤時間至多12小時。
（3） 基本工時每週40小時，每天07:00-16:00，12:00-13:00為午休時間，以兩週變形工程方式調整上班方式。每兩週工時80小時(每人需於每週內再執勤12小時-1天半)，每週最多工時46小時，符合每週工時48小時以下規定。
（4） 乙方距下次出勤間隔11小時以上。
（5） 本校薪資計算方式說明如下：勞雇雙方約定『按月計酬』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作時數為140-150小時，未超過法定174小時，部分差餘時數，配合甲方辦理活動時支援，不另核予加班費；基本工資以25,250元核計，嗣後基本工資如有調整，併依前開說明調整之。
（6） 休假：每週7天內含一例假日及一休假日；或7天內含一例假日及四休假日。國定假日值班除本薪外加給8小時加班費。該值勤時間為甲方與乙方協調後雙方同意並基於勞基法之彈性工時，乙方應享之例假日、國定假日及特別休假日。特別休假日依照勞基法為服務5-9年，一年給予15日特別休假日，特別休假日值班加班費給予比照例假日值班。
6、 工作內容及標準：

（1） 校園安全巡視與維護，遇有狀況隨時反應處理。

（2） 上下學時間協助維護師生交通安全。
（3） 監視系統、電源安全系統及消防安全系統的操作與監看，遇有狀況隨時反應處理。

（4） 校園整潔與維護依照常態性責任區域(如附件二)，三個月輪替一次，工項結束始得交接。
（5） 落實常態性責任區域整潔，若有急迫性以分配之任務為優先。
（6） 支援修繕及修剪校園花木、環境整理；校園植栽維護，週期性雜草去除。
（7） 相互尊重同仁意見，利用工作日誌達到良好交接與溝通。
（8） 電子設備、機械設備共同維護、保養。

（9） 課後及例假日活動支援及施工進行時必要之協助。

（10） 校園開放之各項防疫、管制措施。
（11） 每日填寫警衛值勤簿，交接時交值勤簿給總務處核章。
（12） 週期性使用除草機(每年約四次)及清洗機(每年約兩次)整理環境，依照責任區域區分。
（13） 水電管制，有漏水漏電立即回報處理。其他偶發性事件處理及臨時交辦事項。
（14） 平日18：30左右校園關閉，18：00校園巡視清潔完畢、設定保全系統後始得下班。假日17：30左右巡視校園，18：00校園巡視清潔完畢關閉校園、設定保全系統後始得下班。
（15） 警衛晚間值勤完畢設定保全系統前，須巡視校園一、二樓各教室、圖書室及辦公室等各間教室儲藏室，請教室門窗檢查一遍，如有未關閉之教室或辦公室，請協助關閉，並記錄於值勤簿中，由總務處提醒該場所負責教職員工。
（16） 當日值勤人員須負責保全系統公司聯繫事項，即由校方提供保全公司每日值勤人員表，若夜間有保全聯繫事項，則由當日值勤人員負責。

（17） 總務公布每月警衛值班表，供教師了解當日值勤人員。

（18） 警衛如有請事病假需求，依勞基法辦理。
（19） 警衛值勤期間，擅離崗位、曠職及值勤不力者如屬實則依契約內容辦理，嚴重者給予解聘。
（20） 警衛值勤期間，擅離崗位、曠職及違反工作項目者如屬實則依契約內容辦理，第一次給予口頭告誡，倘再發現相關情事屬實者，得以書面報告呈請長官核示，嚴重者給予解聘。
（21） 應加入甲方電子通訊軟體群組，便於聯繫交辦事項與回報工作情形。
（22） 警衛薪資及權益依勞基法及新北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給薪。
7、 值勤人員每月薪資為25,250元整，享有勞保、健保、勞退之福利，年終經考核表現優良，發給獎金（獎金比照公務人員年終獎金額度發給）；值勤人員加班時，前2小時每小時支給新台幣105*4/3=140元整，後2小時每小時支給新台幣105*5/3=174元整。出差時出差費比照教師規定發給。（每小時工作薪資為25,250/240=105）
8、 依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規定，以乙方每月酬金為基準，雙方分別按以下比率金額，按月提繳乙方勞工退休金：（未滿1元者，以4捨5入計）

（1） 甲方提繳率：為乙方每月酬金之6％。

（2） 乙方自願提繳率：為乙方每月酬金之    ％（限於0~6％之間），自願提繳率一經選定，不得任意更改。
9、 若新北市政府另有規定，甲方得要求乙方另立合作協議書，乙方不得異議。或新北市政府另行指派執勤人員，則本契約即自動中止。

10、 聘僱期間乙方應負責完成本契約所訂之工作內容與標準，並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，其工作方法及差假勤惰管理應遵守甲方一切規定，並依「新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與非編制人員服務評量要點」實施績效評核(如附件三)，如因工作不力或違背上述有關規定，甲方得隨時解僱，並得請求因此所受之損害。
11、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甲方得於以正式函文通知後逕行解僱：

（1） 貽誤公務，造成重大過失，導致不良後果者。
（2） 涉及貪污案件，經提起公訴者。
（3） 圖謀不法利益、言行不檢，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者。
（4） 侮辱、誣告或脅迫長官，經查屬實者。
（5） 挑撥離間或破壞紀律，經查屬實者。
（6） 值勤人員經抽點不在崗位十五分鐘，仍未報到者，以無故曠職論。
（7） 值勤人員遲到或早退逾十五分鐘者，以無故曠職論，逾六十分鐘以上逕行解雇。無法準時到勤或有事需外出請事前口頭或電話告知，當日或次日補齊值勤時間，則不在此限。
（8） 合約期間內無故曠職3次者逕行解雇。

12、 乙方如因個人因素，欲於僱用期滿前離職時，應於壹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，經甲方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及完成所有交接事項後，方得終止契約。

13、 聘僱期間屆滿後，除雙方同意簽訂契約續僱外，乙方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。
14、 執勤人員之僱用，除依本契約書約定外，應依新北市政府非編制內員工管理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15、 執勤人員每年放假日已達182日以上，有事病婚假等請自行覓妥代理人員或協調調班辦理，並填寫請假單交總務主任審核。

16、 乙方所擔任之工作如因業務變動或時勢變遷，甲方得終止本契約，但應於終止前1個月預為告知，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。

17、 本契約1式3份，由甲方僱用單位主管及乙方簽章後生效，乙方執1份，甲方僱用單位執1份，另1份送人事室存查。
甲方：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民小學

校   長：林雅芳
乙方：姓名：
身分證字號：

地址：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11   年    OO   月    OO   日
附件一
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民小學111年度值勤人員僱用
警衛值勤分配表

依勞基法三十條第1項規定：

1. 每日「正常工作時間」不得超過8小時。
依勞基法三十條第2項變形工時規定：
1. 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兩週內2日之正常工作時數，分配於其他工作日。
2. 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，每日不得超過2小時。

3. 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。
4. 警衛值勤人員工作時間表：

	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日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日

	7-8
	A
	B
	A
	B
	A
	
	
	B
	A
	B
	A
	B
	
	

	8-9
	A
	B
	A
	B
	A
	
	
	B
	A
	B
	A
	B
	
	

	9-10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
	10-11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
	11-12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
	12-13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
	13-14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
	14-15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
	15-16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
	16-16.5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	
	
	休
	休
	休
	休
	休
	
	

	16.5-
17.5
	16-17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
	17.5-
18.5
	17-18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	A
	B

	工作時間含變形工時
	A

10
	B

10
	A

10
	B

10
	A

10
	B

8
	A

8
	B

10
	A

10
	B

10
	A

10
	B

10
	A

8
	B

8

	加班時數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
(1) 警衛A、B每兩週工時80小時，每週最多工時46小時，符合48小時內規定。
(2) 休息時間由總務處指派總務主任、工友支援警衛室值勤。

(3) 7天內含一例假日及一休假日；或7天內含一例假日及四休假日。
(4) 國定假日依星期六日時間值班，值班除本薪外加給8小時加班費。
(5) 特別休假日依照勞基法為服務5-9年，一年給予15日特別休假日，或以不休假獎金給予。
附件二
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民小學111年度值勤人員僱用
校園整潔與維護依照常態性責任區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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